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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普市监稽查〔2020〕8 号

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

印发《普陀区市场监管局关于及时查处

和从严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口罩等个人防护用品

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科（室）、执法大队、各市场监督管理所：

现将《普陀区市场监管局关于及时查处和从严打击制售假冒

伪劣口罩等个人防护用品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0 年 1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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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

及时查处和从严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口罩

等个人防护用品工作方案

当前，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严峻，口罩等个人防护用品成为了

市场上的急需产品。然而，少数地方的一些不法分子利欲熏心，

生产、销售假冒伪劣口罩等个人防护用品，谋取非法利益。为更

加有效地防控疫病蔓延，惩治不法行为，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

总局执法稽查局《关于及时查处和从严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口罩等

个人防护用品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就我局加强查处和从严打击制售

假冒伪劣口罩等个人防护用品制定如下工作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贯彻落实中央应

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决策部署，高度重

视疫情防控工作，充分认清当前形势，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

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，突出抓好以口罩等个人防护用品、消毒

防护用品为主的产品质量安全，进一步抓实抓细各项监管措施，

一级压一级，责任层层落实，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成立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和从严打击制售假冒伪劣

口罩等个人防护用品工作领导小组。局党委书记、局长虞亚光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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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长，副局长李绕明为副组长。办公室、执法稽查科、公平交易

科、质量监督管理科、药品和化妆品监督管理科、医疗器械监督

管理科、消费者权益保护科，知识产权所、网络监管所，各市场

监管所、执法大队主要负责人为成员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执法

稽查科，办公室具体负责专项执法工作的组织实施、统筹协调、

工作推进、督导检查、情况汇报等工作，各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，

依法履职。

三、责任分工

1．要根据上级部门工作部署以及执法工作要求，进一步对防

疫急需的口罩等个人防护以及消毒防护用品加强执法检查工作，

重点对辖区内口罩等个人防护用品、消毒防护用品生产企业，对

药房、商店等线上、线下个人防护用品以及消毒防护用品经营场

所开展执法检查。对捡拾、利用回收口罩生产、销售的，依法履

行生产、销售环节的执法职责。要强化和公安、卫生部门执法工

作有机衔接，针对口罩等个人防护用品、消毒防护用品等开展产

品质量执法，努力做到密切合作、无缝对接，确保对违法行为查

处不缺位。对发现的违法行为，要迅速组织力量查处，尤其要对

涉及产品依法采取措施，防止流入市场。对涉及卫生、环保、公

安等其他部门的，依据有关规定或主动向有关部门、单位通报信

息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（责任部门：公平交易科、质量监督管理

科、药品化妆品安全监督管理科、医疗器械监督管理科、知识产

权所、网络监管所，各市场监管所、执法大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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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要根据市场监管部门产品质量监管职责，加强对违反本部

门行政法律、法规行为的警示和宣传。根据《产品质量法》《消费

者权益保护法》《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对生

产、销售假冒伪劣口罩等个人防护用品以及消毒防护用品尤其是

未达到标称使用标准的，按照最高处罚幅度予以处罚。要根据市

场监管相关法律法规，做好对囤积居奇、哄抬物价、虚假宣传等

违法行为的执法工作。密切与公安部门协作，加强对犯罪行为的

打击力度。涉及跨区域的质量违法案件，要认真协查协办，绝不

允许出现相互推诿扯皮、贻误疫情防控行为出现。对查实的违法

案件，要及时向社会公开，涉及重大违法案件或有关重要事项及

时上报。（责任部门：公平交易科，各市场监管所、执法大队）

3．要主动关注舆情信息，积极发现违法线索，同时发挥

12315 、12345 等举报平台和热线作用，有效处理投诉举报，对

违法行为努力做到“早发现、早处置”。（责任部门：消费者权益

保护科、办公室）

四、工作要求

1．统一思想认识，提高责任担当。

在当前疫情的严峻形势下，必须充分认识到一旦假冒伪劣个

人防护用品、消毒防护用品用于疫情防治产生的严重后果，要切

实增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责任感、使命感和紧迫感，把疫情防

控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务，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，把

守初心、担使命体现于疫情防控各项工作中，确保口罩等个人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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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用品、消毒防护用品的质量安全，确保市场监管各项责任落实

到位。

2．加强组织领导，统一指挥部署。

要进一步加强领导，统一指挥、统一部署，各责任部门要认

真履行职责，开展好专项执法工作。要重点加强对口罩等个人防

护用品、消毒防护用品生产、流通环节的检查，加强对产品质量

的检查；要重点做好对假冒伪劣、囤积居奇、哄抬物价、虚假宣

传等违法行为的执法工作，对情节严重、影响恶劣、候后果严重

的要依法从严、从重、从快处罚，决不手软。要与卫生、公安等

部门紧密配合，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个人防护用品、消毒防护

用品等违法犯罪活动。对跨区域、跨部门违法案件，要认真组织

协查协办，不得推诿扯皮、贻误疫情。

3．及时报送信息，加强信息公开。

即日起，实行专项执法工作周报制度，各责任部门每周五前

向专项执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一周执法工作阶段情况，重

大情况和重要案件必须随时报告。对检查中发现的质量、价格问

题，重大案件及查办情况，要有书面报告。

对于查实的违法案件信息，要及时向社会公开，对于制售假

冒伪劣、囤积居奇、哄抬物价、虚假宣传行为恶劣的，要及时予

以曝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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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0 年 1月 30 日印发


